
服务器错误 

404 - 找不到文件或目
录。 
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

中心首页 中心简介 主任简介 管理文件 工作简报 最新动向 成果展示 专家论坛 文化走廊 盐业百科 特色数据库 课题申报 下载专区 视频资料 

盐业租佃契约法律浅解 
来源:四川理工学院 支果  发布日期:2006-5-19  浏览次数:3213次  

    中国盐业契约问题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然而，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盐业契约问题的并

不太多，近由我的几位同仁将此事提上日程，有鉴于此，本人不顾才疏学浅，参与了就盐业契约问题

的一些探索，特别对我国盐业契约之租佃契约的法律解析发一管之见，以请教行内之明哲。  

（一）  

    “食肴之将”的盐，与“田农之铁”，自古便是国民经济的两大重要命脉，就民生而言，二

者均“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昂于市，虽贵数信，不得不买”；就国计言，“盐铁之利，所以佐百

姓之急，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1]在古代，盐的食用价值被确定之

后，其科学价值也在与日俱增。管子说：“无盐则肿”（《管子•轻重甲篇》卷二十三）。这是较早

记载盐的保健功能，较后即有《汉书•食货志》称盐为“食者之将，人人仰给”。说明盐在人们心目

中的重要地位。人类饮食文化正是从品尝万物开始的，大自然赐与人类的万物中，哪些能食用，哪些

不能食用，都是通过人的亲口品尝的积累，才获得食用经验的。中国古代神话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

说，想这不会是古人毫无根据的编造。正是古代先民无数次地大胆品尝，才构筑起了人类饮食文化进

步的阶梯。古代先民经过无数次随机性地品尝海水、咸湖水、盐岩、盐土等，尝到了咸味的香美，并

将自然生成的盐添加到食物中去，发现有些食物带有咸味比本味要香，经过尝试以后，就逐渐用盐作

调味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靠大自然的恩赐所得到的自然生成的盐，开始

摸索从海水、盐湖水、盐岩、盐土中制取。地球上盐的储量最多的是海水。中国关于食盐制作的最早

的记载是关于海盐制作的记载。古籍记载，炎帝（一说即神农氏）时的诸侯宿沙氏首创用海水煮制海

盐，即所谓“宿沙作煮盐”(《吕氏春秋•本味》)。历史上是否真有宿沙氏其人，尚不可断定，但可

以说，这位诸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海水煮盐智慧的化身。实际上，用海水煮盐，也不可能是宿沙

氏一人之所为，而是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了海盐制作工艺。在当前尚无更

新的考古发现和典籍可资证明的情况下，“宿沙作煮盐”可视为中国海盐业的开端，宿沙氏是中国海

盐业的创始人。我们很难确定池盐与海盐的发现及食用孰先孰后，因为海盐也可由滞存浅滩的海水经

风吹日晒，因蒸发作用而自然结晶生成。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也会很早发现并食用这种自然结晶生

成的天然海盐。总括来说，自然生成的池盐和海盐，以及露出地表的岩盐，自然溢流外泄的盐泉和随

地可得的土盐，只要在生成这些天然盐的地域内有人类活动，那么古代先民总会或迟或早发现、认识

和食用这些天然盐。但是，由于时代久远，可考资料甚少，也就不易判定其发现和食用的时序先后。

当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煮制海盐当在天然盐被发现和食用之后。因为煮盐是一种进步的制作工

艺，必须具备一定的煮制用的器具，比如象汉代煮盐用的“牢盆”之类的器具。而这类器具用什么材

料制作，如何煮制等一系列问题均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发现和食用自然生成的天然海

盐、池盐、岩盐、盐泉、土盐等是人类食用盐的开端。[2]这一点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应是共同的。  

    井盐的出现则较相对较晚。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今四川省）。秦昭王时蜀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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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在治水的同时，勘察地下盐卤分布状况，始凿盐井。史载：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

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这是有关中国古代开凿盐井

的最早记载。[3]岩盐系由开采的盐矿经炼制而成，多集中在中国西北和西南高地势山脉区域，如新

疆、西藏、云南境内。岩盐的制作，始于何代，史籍无载。岩盐制作方法，据《水经注•江水》载：

“朐忍县（今四川省云阳县）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

成盐。”由此可知岩盐是通过煮制获取的。土盐即“碱盐”，为盐碱地所产，味苦质劣，在盐家族中

处于末位，只是作为食用盐的替代品。土盐制作始于何时，亦不可考。其制作方法据《后汉书•西南

夷传》载：“汶山（今四川省茂汶一带）地有咸土，煮以为盐，麋羊牛马食之皆肥。”[4]可见土盐

亦经煮制获取。井盐的出现虽然较晚，但井盐开采却极大地促进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盐的食用是从古代先民品尝含有盐份的海水、盐湖水、岩盐、盐泉、土盐等开始

的。凡是有古代先民活动的地域，包括海滨和有盐湖、岩盐、井盐、土盐的地域内，古代先民都有可

能品尝、发现和食用盐，但我们不可能明确区分孰先孰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有史籍记载的中国最

早的盐业是海盐业，宿沙氏是中国海盐业的创始人。同时，盐是中国古代最稳定、最重要的专卖商

品，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与之相提并论，而且盐业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井盐的出现虽然相对较晚，但井盐开采技术的发展和井盐契约制度的丰富，

极大地促进了盐业经济的繁荣，可以说，盐业契约制度不仅是盐业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整个中国

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二）  

    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一大批学者一直在从事盐业史领域的研究，并且，随着探索的不断深

入，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细化，在盐业契约问题方面的研究，就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众所周知，

契约是现代民商法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调整平等交换关系的一种法律规范，然而它却在较早

的盐业契约档案中就有了比较完整的记载。所谓契约，它在英文中相对应的词是contract，由拉丁语

contractus发展而来，其意就是共同交易，它强调的是交易双方或多方的合意。著名的西方社会契约

思想，则指的是一种国家观，即基于人们的合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建

立国家，从而保障发展自己的权利。社会契约思想首先由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提出，而后经霍布斯、洛

克发展，最后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推向顶峰。[5]社会契约思想最初只不过是先哲们对国

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后来则被政治家们付诸于政治实践之中。如1620年英国102名

清教徒通过《五月花号》公约，试图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体。1639年的康涅狄克《根本

法规》，也是康涅狄克殖民地所有居民依照契约理念自由缔结的。它作为根本法，从其诞生起直至

1818年，一直是康涅狄克管理政务的法律基础，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社会契约思想

与西方宪法、宪政紧密关联，人类历史早期的这些立宪经验，为后来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经典立

宪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6]可以说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宪政的源泉和基础，没有社会契约思想，

就不可能有灿烂的西方宪政文明。 

    如果说社会契约属于一种国家观念的范畴的话，那么本文所述盐业契约则是一种法律层面的

制度。盐业契约作为比较完整的早期盐业合同，在久富盛名的盐都自贡，保存着大量的包含盐业契约

在内的井盐历史方面的实物资料和档案资料，它们就好像一个难得的宝藏，如同凿造盐井一样开凿日

深，发掘出来的资料也愈来愈多。[7]作为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股份制的原始形式，这种“契约精神

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

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8]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法制经济

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

恰形成了这类古老城市的精神积淀，也塑造了人民追求自由、平等、诚信的民主个性，从而使整个社

会既趋向于安详和谐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盐业契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

系的变革而必须进行创新性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

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的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法律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

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9]契约精神反映出的自由与平等、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

及社会公正一系列原则，在中国盐业契约资料中得到反应，可以说这正是现代合同制度的重要基础。

盐业租佃契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反应出多样性的特点，同时也说明早期中国盐业经济的发

展已具有法制经济的雏形，这种契约精神所带来的秩序也成为了促成盐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我国《合同法》的颁布表明了我国合同法律制度已渐趋完善，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



一个体系化的崭新阶段，但却并不意味着《合同法》立法的完善及理论研究工作就到此为止，市场经

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合同法》问题有待于立法者以及民法研究者加以解决：因为现代市场

经济异常迅猛的发展速度对作为成文法的《合同法》所固有的局限性提出了更尖锐的挑战。英国著名

法学家梅因曾言，“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

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倾向是要把这个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

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10]尽管

《合同法》制订时总结了多年来合同立法与司法的成败得失并吸收了现代合同制度的最新发展成果，

其颁布至今也不过短短的数年，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将不断出现《合同法》制订者所

始料不及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浏览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很容易发现：合同乃商品流转手段之

最；在法的王国，《合同法》又是动态过程的民法之最；作为调整平等的交换关系的法律规范，《合

同法》一直是债法最具生机的代表。在内容极为庞杂的市场规则、规范中，《合同法》是其最主要、

最有权威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的观念日渐为人

们所接受，而契约的意识的提高，契约观念的扩充，必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提出更高的要

求，而创造这种良好环境和条件，不仅需要有完善的《合同法》律制度，而且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对这

些法律制度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使之能更好的为人们所接受并自觉遵守。本文力图通过对盐业契约

中盐业租佃契约的法律解析，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制度的精神和原则，以继承与批判的眼光去审

视盐业契约制度，并且希望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三）  

    租佃契约相当于我们今天《合同法》中的租赁合同，即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

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法律文书，只不过两者在称谓和涉及到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上存在着差异而

已。从盐业租佃契约来看，其类型纷繁、形式多样、内容各异。本文主要通过对井盐中的井基租佃、

井灶租佃、火井租佃以及卤水租佃这四类契约的粗浅解析，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丰富的盐业契约内

容，希冀在对进一步理解和完善我国的现代合同制度有所启示。  

    盐业租佃契约之一：井基租佃契约  

    井基租佃契约顾名思义即以井基为租赁对象而签订的契约。  

    第一，井基租佃契约的租赁物。  

    早期（清代以前）的井基租佃范围和对象，似乎是由分别租佃各道制盐工序所需的小块地

段，逐步扩大为囊括制盐生产全过程所占地坪的一揽子式综合租赁方式。由于制盐生产的不断发展，

经营管理经验也随之逐步丰富，才有可能在各井开凿时垫支资本互异、见功投产后单位时间产值不

同、各个井灶所占地基宽窄有别的复杂情况下，逐步摸索出一个近乎平均值的租金额标准。同时，分

别计租手续也过于烦琐，于是，在发展较高的井盐产区，囊括各道工序的统一计租方式就应运而生，

并且普遍流行开来。在这种一揽子式的租赁井基契约上，昔日五花八门的各种单独缔结的组约名称，

往往凝固化为一连串的“套语”，出现在文约的字里行间。[11]可见，盐业契约的井基租佃的标的物

经历了一个由繁杂到简化的过程。  

    第二，井基租佃价款(租金额)的支付方式。  

    《合同法》所指的价款是标的的价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取得标的应向对方支付的货币或代

价，它体现了订立合同的等价有偿原则。价款是如象租佃契约这类有偿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在各种

盐业契约中的确也反应了这一合同的法律特点。具体地来看井基租佃契约中的价款，租佃井基地租数

额的确定，不外定租制和分成制两种。其中尤以定租制最为普遍，具体作法花样繁多：第一，单纯缴

纳实物而按年计租者。如1947年南部县杜为翰等四人，租到汪芝保等四人名下玉岩、玉金两眼井基，

契约栽明：“年限二十载，以上水（簧）（楻）”计算日期，每年食盐乙百斤，以井禄六、腊两月交

付清楚。”第二，押金支付货币、按月缴纳实物租者。如井仁盐场光绪二十五年约载：“立写出佃井

灶车座基址文约人雷恒泰，今来凭证，甘愿将己名下分授业内熟土一坪，随采盐井地基一眼，……出

佃与潘长寿名下凿办井一眼。比日三家面议：每一眼押租铜钱五串文足，每眼月称食盐一斤，二十两

秤为准。其年限井老枯干，永远煎烧；如佃户不愿，将地基付还主家。”契约中“每一眼押租铜钱五

串文足，每眼月称食盐一斤，二十两秤为准”即为押金支付货币、按月缴纳实物的方式。（注：只要

未到“井老枯干”，灶户可以长期煎烧，中途灶户可以将地基交还地主，地主却不能夺佃收回；当时

食盐零售价，每斤约四十五文，铜钱五串可购盐百斤左右。）第三，名为“出卖”实系出租者。这类

契约虽名为“出卖”但从契约中常常加批“井老枯干，归还原主”，或“其年限以井老枯干之



时……”，虽表达有异，但意思接近。对规模较小的井场契约中标明的所谓井基、灶基的“价值

银”，实际是到期不再退还的押金的代名词，这类契约一般也明文规定：除押金或基价外，仍要纳盐

租。押金一般不予退还；井、灶分别计算，并不合为一体；井灶的副产物草渣、牛粪亦归地主；地

主；地主对井灶生产无权支配，但井老水枯后动产归客即承租方，不动产归主即出租方。最后，按年

缴纳货币地租者。如井仁场宣统二年约载：“实立出佃熟土修立井灶基址文约人曾吉平，愿将……一

并出佃与曾朝洪名下修立车、井、灶房。实安押租铜钱肆十串文正。”[12]  

    在租金的缴纳方式上由实物形态发展到货币形态，应该说是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历史

进步。但是，当通货贬值严重，物价增长指数超过货币租金的增长指数时，在盐业契约中则出现了出

方地主要求增加租金额，或者要求由货币改为实物租方式，即“比照原有租价，折合盐斤称纳”。这

是符合等价有偿，公平、诚实信用的《合同法》基本原则的。  

    至于分成制也叫分成租实际上是前述定租制的一种重要补充方式。从根本上说，即使同一地

区的不同盐井，在经营规模、垫支资本、见功期限、产量质量也呈天渊之别的情况下，采用定额租的

租佃井基方式，无论是实物形态抑或货币形态，都很难适应生产管理的要求：租金偏高，则投资方

（承租方）裹足不前；租金偏低，则占有盐井地基的地主（出租方）不愿出佃。于是，便有了分成租

方式的出现，这种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办法，有利于了契约双方的紧密合作，也促进了经济的发

展。  

    盐业租佃契约之二：井灶租佃契约  

    井灶租佃契约相比前述井基租佃契约反映的内容要复杂一些。  

    首先，井灶租佃契约的租赁形式反应出复杂性。井灶租佃契约中反应的租赁形式通常有“以

灶统井”和“以井统灶”两种。以灶统井，常指那些卓筒小井、深度有限、产卤欠丰，煎灶较多，一

灶兼煎数井，煎盐灶户同时兼营吸卤之业的方式；而以井统灶则刚好相反，指卤丰且汁浓的深井，一

井可供数十灶煎盐之需，因而一井兼统数灶的方式。  

    其次，以灶统井形式的契约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太规范、严密。例如租期来看，长者有的达二

十余年，短者有的仅二年，或者干脆不定年限，这类契约不乏“井枯无法煎烧”之时才取消契约；也

有不载租期，却是按月计算佃金的情况。这些不太规范、严密的契约内容，使得主佃关系、权利、义

务等方面的因素处于不定状态，也为有的以后的纠纷甚至诉讼埋下了祸根。《合同法》则明确规定了

租赁期限为必备条款，且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

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13]这些法律条款的确

立不能说与早期契约制度无关。  

    以井统灶的租佃方式通常出现在盐卤较丰的川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造就这里卤丰

而汁浓，一井可供数十灶煎盐之需。兼之井深壁固，不易坍塌，井灶关系形成以井统灶。所产卤水须

得化整为零，才便于分配、销售。井灶租佃因计算卤水产量方法不同，分别以日份或锅口及其附属设

备作为单位，全井一次性出租的并不多见。不论日份或锅份，租佃数量都比较小。究其原因，主要是

当初凿办盐井时，绝大部分是合伙投资，一般股份本来就较零散，井成功后，各自占有锅口或日份即

不多；如果有出丢下节情事，则原有股份又削减一半；随着经济的波动，以及多子继承制的不断分

割，必然是更加畸零，能够用以租佃的日份或锅口，自然不会数量太大了。以井统灶的租佃契约中，

往往以工本日份或锅口最为普遍，而地主的地脉日份或锅口，承首人的浮锅或乾日份，以及有上、下

节关系的日份或锅口却相对减少。现有契约中，见有出租地脉日份七天、五天、三天，二时零九分五

秒二，浮锅一天，上节地脉一天，上节日份七天六时，下节锅份一口等。此外，也有全井日份或锅口

一次出佃的。如：自成灶佃天海井三十日份，租期十六年；双盛灶佃龙云井锅份二十四口，租期十二

年；荣庆灶佃全盛井三日份，租期十年；以及三兴灶佃金涌井，顺昌灶佃福禄井,曾兰熏堂佃开源井

等；不论地脉、浮锅或客日份，均包括在内。[14]  

    再次，井灶租佃契约的价款(租金额)及其支付方式反应出  

    复杂性。租佃井灶和租佃土地相比在支付价款(租金)的内容和方式上，显然要复杂得多。有

的存在“租洋”即押金，每年除佃洋外还要纳食盐；有的每月得交佃钱及食盐；有的每月有佃钱，却

要“按日支付”。有的称押金为“随租”，外有“推价”及“年佃盐”；有的除有押金，外有“月水

租”及“地脉盐”；有的租佃契约更规定，除月水租（交纳食盐）外，还得负担烧炭若干斤。总的来

说，租佃井灶必须交押金、佃金（货币）、佃盐（实物）及其它种种负担。押金在订立契约时缴纳，

租期满后，绝大多数地区都要退还客人（投资方或承租方）。至于“佃盐”，有的契约直称为：“租



盐”、“水租盐”。这些实际上相当于现代合同法中的担保条款，即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或第三人，通

过设置一定的附加义务，以确保合同能够得到履行的法律制度。合同的担保是促使合同关系中的债务

方履行其债务，保障合同债权人得以实现的法律措施。在井灶租佃中，关于井灶及其设备的要求、自

然造成的损失的补偿、井厂建筑物的接收，以及双方的解约等，都有比较复杂的内容。  

    盐业租佃契约之三：火井租佃契约  

    火租契约即租赁火井------天然气的“火圈”煎盐而产生的契约。“火圈”则是把火井的天

然气分散于各灶煎烧的形式单位，凡一灶则称一火圈，一火圈又称“一火口”，或简称为“一口”。

以天然气煎盐之灶名“火灶”以煤煎盐之灶名“煤灶”或“炭灶”。[15]  

    火租契约多为有名合同。在四川天然气产区颇广，特别在川南的开采和使用较多，火井数量

多而集中，火力猛且其价较之烧煤更廉，纷纷用以煎盐，不仅煤的垄断地位告终，尤其为盐业生产和

经营带来了新的推动力量。现代合同制度中根据法律上是否规定一定的名称，合同可分为有名合同与

无名合同。有名合同又称典型合同，是指法律上已经确定的特定名称及规则的合同。[16]火井租佃契

约同其盐业契约一样，虽然当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多为类似有名合同一样有其名但名称甚多，

如：“出佃文约”“立出佃火锅文约”、“立出佃火灶文约”、“立出佃火圈文约”等[17]。由于火

圈或来源于纯火井，或来源于水火井，火圈的名称有所不同，反映在租约称呼上也有细微的差别。  

    火圈计租方式前后经历了较大变化。所谓火圈是把火井的天然气分散于各灶煎烧的形式和单

位,凡一灶则称一火圈。第一种早期以每口火租为单位计算，分期收取定额租金。这种笼统以火圈口

数固定租额的作法，实难适应各井天然气气量不同、火力大小不等的状况，无法使出租方和承租方均

感到公平。第二种以火圈烧卤数量之多寡，确定火圈租额。虽然有量的限制，可是每担卤水的重量，

因东西场量卤容器的大小不同及卤质不等而有很大差距。一担卤水成盐所耗火力往往不同，不分卤质

定租，同样对租佃双方不公。第三种以火圈所产盐量定租。这种方式虽有所发展，但根据产一包盐定

租，或产一百斤盐定租，如果不分卤质，与第二种没有两样。因此，租佃双方才逐渐认识到：必须一

方面定产量，一方面定卤质为条件，其确定火租额才相对合理。可见，火圈租佃规则也是不断完善、

日趋严密的，合同制度需要双方的权利、义务尽量具体、明确。火圈租佃在计租方式等方面具有的特

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它不同于其它租佃关系的特点。  

    盐业租佃契约之四：卤水租佃契约  

    第一，卤水租佃又称“租水”或“卤租”，这种租佃以产卤多少确定租额，契约名称也较

多，如：井推合约、包推合约、租推合约、包推淘办约以及承推约等。所谓“推”，即推水------吸

卤、采卤，有牛推（以牛为动力）、机推（以机器作为动力）之分。[18]机推相对于牛推来讲无疑具

有较高的生产效益，于是，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专营机车包退卤水的业务，随着包推的广泛流行，推约

也在投资范畴、合作方式、垫支资本之回收、利润分割等方面日趋成熟。  

    第二，卤水租佃契约在租水的价款支付与利润分配方面，井推双方是为追逐利润才构成为租

赁关系的，而利润即租水额的分配取决于许多因素，如盐井的具体生产关系、垫支资本的多少、双方

的现实处境、市面行情的变化等等。合同本身就是平等主体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

议，意思表示一致是合同构成的基础，卤水租佃契约明显地反映了合同的这一特点。围绕廊厂设备的

投资，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自然事故的补偿等问题的处理，是双方立约时争论、协商的主要内容，也

是决定利润分割的重要环节。如若推方包推的是具有完整设备的正常生产井，原则上不存在抽取租水

前的费用承担与结算。这种利用井方现存设备和正常井、不负淘办之责的包推，有契约称为“纯属租

推性质”。因此，广义的租推，是泛指租佃正常井和废井的推约；狭义则是指正常井的租佃。从契约

的分类来看，大致分为三种方式：第一、廊厂建置费用，原则上由井方负担。第二、有极少数是井方

只承担一半费用。第三、有的井主则根本不承担任何建置费用。  

    第三，卤水租佃通常是双务的合同，且折租较实物租更为普遍。现代合同制度中的双务合

同，是指双方当事人均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合同。区分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双务合同所产生的当事人间相互的债权，具有相互依赖性，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规则，而单务合

同则不适用此规则。[19]合同制度中的双务合同的特点体现在卤水租佃契约中是明显的，如当垫支资

本及其它各项费用扣除之后，才能实现对利润——租水的分配就是一例。租水征收有实物与折纳货币

两种形式：一是井主直接提取卤水，由推方抽出后交井方。一是把租水折合为货币。如有的契约称：

“其水以售出者计算，并无增减，佚水价收入时，则按数送交主人”。“起推后按推吸水担百分之二

十，照官厅核定价作价交付井方，作为租价。”  



    第四，卤水租佃契约担保方式上采用交纳押金的方式。卤水租佃契约中的押金的用途多是作

为淘井、建置廊厂经费来源，从这个角度讲，卤水租佃契约中的押金除了担保作用外，还具有一定的

投资色彩，这是它与其他租佃契约不同之处。按现代合同制度的观点，合同担保是指合同当事人的一

方或第三人，通过设置一定的附加义务，以确保合同能够得到履行的法律制度。[20]合同的担保是促

使合同关系中的债务方履行其债务，保障合同债权人得以实现的法律措施。它具有自愿性、从属性、

可变性、补充性、债权实现性以及相对独立性等特征。卤水租佃契约采用交纳押金实际就是一种抵押

担保的方式。  

综上所述，盐和铁一样，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控制的重要资源，盐业经济的发展与盐业契约这种调

整平等交换关系的规范是密不可分的。以现代法律制度的眼光去解析盐业租佃契约，可以看出反映在

上述四种租佃契约中体现的合同制度的原则和内容是比较丰富的，说明早期中国盐业经济的发展已具

有一定市场经济的雏形。随着当今人们契约意识的提高和契约观念的扩充，必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环

境和条件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以继承和发展的态度，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包括盐业契约在

内的传统制度进行不断努力研究和探索，让传统契约制度中的精华与现代合同制度的最新发展成果实

现有机融合，以共同促进我国的合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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